
金門縣政府父母照顧子女津貼自治條例訪視作業流程 
 

 

 
 

   

 

 

  

  

本府不定期

訪視申請人

及其受照顧

之幼兒 

每次訪視未遇申請

人及其受照顧之幼

兒，將電話告知或

張貼通知單於申請

人戶籍地 

訪視三次

未遇，註

銷申請之

補助 

不服本府註銷應檢附

相關佐證資料向戶籍

所在地鄉鎮公所提出

申復(一次為限) 

 

本府派員

實地訪視

並作紀錄 

有理由同意追補

津貼 

訪視未遇或無理

由，函知當事人，

維持原註銷之核定 


